广东聚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出栏60万头生猪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为此，现特向社会公布《广东聚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出栏60万头生猪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广东聚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拟在台山市海宴镇华侨农场下围村（中心地理位置：东经112.502765°，北纬21.798040°）建设生猪养殖场。项目总占地面积3000亩，分二期建设。生猪养殖场设计规模是存栏生猪30万头、年出栏生猪60万头，其中一期生猪养殖规模为：存栏10万头，年出栏生猪20万头；二期生猪养殖规模为：存栏20万头，年出栏生猪40万头，另外配套存栏母猪3万头。

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为：猪仔（二期建成后猪仔自产）→保育→育肥→成品猪出售→成品。生产过程中配套相应的环保措施。项目地理位置示意详见附图。生产过程中配套相应的环保措施。项目地理位置示意详见附图。
二、扩建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概述

建设项目营运期环境影响：废气：沼气发电废气、主要为猪粪、猪尿散发的恶臭气体，食堂油烟；废水：粪便及猪舍清洗废水、员工生活废水等；固体废物：粪便、沼渣、死猪、胎盘、废包装材料、员工生活垃圾等；噪声：主要为作业机械噪声和猪叫声。环境风险：可能产生环境风险为黑膜池，发生沼气泄漏事故时，可能造成沼气中毒，若遇明火可能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三、主要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

扩建项目营运期环境保护对策：（1）废气：猪粪、猪尿散发的恶臭气体通过水喷淋、优化饲料、绿化等措施，可大大减少恶臭气体排放；食堂油烟采用油烟净化器处理达标后排放；沼气发电废气经收集后排放。（2）废水：粪便及猪舍清洗废水、员工生活废水排入厂区之间的污水处理系统，采用“固液分离→三级黑膜厌氧发酵→曝氧池生化处理→种植区消纳”的处理工艺，全部回用于种植区灌溉，废水不排放。（3）噪声：选用低噪声水平的生产设备，合理布局、利用墙体遮挡、采用基础减震等措施控制噪声产生和传播。（4）固体废物：死猪和胎盘采用动物尸体无害化设备处理，经破碎、高温灭菌煮熟后，水排入污水处理系统，渣作为饲料出售。粪便、沼渣作为肥料回用于种植区。废包装材料定期外售给回收站。员工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上述污染控制措施，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不大。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用地合法，符合相关用地和建设规划的要求。项目建成后产生一定的废气、废水、噪声及固体废弃物，项目拟采取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可靠，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满足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排放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只要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在运营过程加强管理，使其正常运行，建立健全环保机构和规范环保管理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察，本项目是可行的。

五、公众参与方式

（1）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网络链接：http://jmbaibo.com/  。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询意见期间向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或建设单位索取报告书。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附近居民和可能直接或间接受本项目影响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jmbaibo.com/。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信函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反馈。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七、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广东聚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钟先生，联系电话：0750-3906106；邮箱：1366973992@qq.com。
建设单位(盖章)：广东聚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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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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